
2025年鞍山地区有序用电方案

一、引言
为更好地保证鞍山地区电力供应，规范有序用电管理，保证地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用电需求，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防止电网大面积停电和崩溃事故发生，根据《电力负荷管理办法（2023版）》（发改运行规〔2023〕1261号）、《电力需求侧管理办法（2023版）》（发改运行规〔2023〕1283号）、《辽宁省电力负荷管理实施细则》（辽工信电力〔2024〕20号）、《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修订2025年有序用电方案的通知》（辽工信明电〔2025〕41号），结合鞍山市电力供需情况，编制本方案。
二、工作原则
（一）总体要求
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电力供应保障工作要求，按照《电力负荷管理办法（2023版）》（发改运行规〔2023〕1261号）、《电力需求侧管理办法（2023版）》（发改运行规〔2023〕1283号）、《辽宁省电力负荷管理实施细则》（辽工信电力〔2024〕20号）规定开展工作，统筹地区产业结构、用电特性、发电能力等因素，科学研判电力供需形势，主动应对电力供需矛盾。严防拉闸限电，切实保障群众生活、城市运行和基本公共服务用电。坚持需求响应优先，有序用电保底，节约用电助力，最大限度减少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二）工作原则
方案编制依据“安全稳定、有保有限、注重预防”为原则。
1.安全稳定。坚持“总量控制，结构优化”，统筹电网运行安全、电力设备安全、供用电秩序稳定，按照先错峰、后避峰、再限电的顺序实施有序用电。
2.有保有限。坚持“先生活、后生产”，优先保障居民生活和涉及公共利益、国家安全的重要用户用电需求，首先限制高耗能高排放用户用电负荷，压减产能过剩行业用电和不合理用电需求。
3.注重预防。坚持“科学调度，提前准备”，加强电力供需平衡预测分析，及时发布电力供需预警信息，提前做好有序用电各项准备，有效提升应急响应能力。
（三）重点保障以下用电
1.应急指挥和处置部门，主要党政军机关，广播、电视、电信、交通、监狱等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用户;
2.危险化学品生产、矿井等停电将导致重大人身伤害或设备严重损坏企业的保安负荷;
3.重大社会活动场所、医院、金融机构、学校等关系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用户;
4.供水、供热、供能等基础设施用户;
5.居民生活，排灌、化肥生产等农业生产用电;
6.国家重点工程、军工企业。
（四）重点限制以下用电
1.违规建成或在建项目;
2.产业结构调整目录中淘汰类、限制类企业;
3.单位产品能耗高于国家或地方强制性能耗限额标准的企业;
4.景观照明、亮化工程;
5.其他高耗能、高排放企业。
（五）首先限制“两高”用户用电需求
1.高耗能用户：《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关于明确阶段性降低用电成本政策落实相关事项的函》明确了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不含肥料制造）等为高耗能行业。依据《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做好“两高”项目有序用电管理调整2021年今冬明春有序用电方案的通知》（辽工信电力〔2021〕242号）确定高耗能用户范围。
2.高排放用户：依据《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做好“两高”项目有序用电管理调整2021年今冬明春有序用电方案的通知》（辽工信电力〔2021〕242号）中辽宁省生态环境厅梳理确定的高排放用户名单确定高排放用户范围。
三、电力供需形势分析
（一）年度电力供需情况分析
鞍山电网以工业负荷为主，峰谷差偏大，地区负荷特性呈峰谷倒置的特点，主要电源由500千伏鞍山变、王石变、唐家变、析木变、辽阳变和辽中变提供。2024年鞍山地区全口径最大电力449.9万千瓦，最小电力187.8万千瓦，最大峰谷差262万千瓦。
（二）地区年度用电需求分析
预计2025年鞍山电网负荷增长需求主要集中在钢铁和菱镁产业，预测此期间鞍山电网全口径最大用电负荷约为452.8万千瓦。
（三）地区电网输送能力分析
鞍山市电网属辽宁省中部电网，是辽宁省电网的负荷中心之一。鞍山电网为典型的受端电网，网内主要电源有500千伏鞍山变、王石变、唐家变、辽阳变和辽中变，通过220千伏联络线与沈阳、辽阳、大连、盘锦、营口、本溪、锦州、丹东电网相连。鞍山电网按地理位置及220千伏网架结构可分为鞍山主网、台安电网、岫岩电网三个部分。鞍山主网又因220千伏网架分区解环要求，进一步分为北部、中部、南部三个供电分区。鞍山电网整体上呈现“三区两网”的网架结构。鞍山电网各220千伏变电站均实现两回及以上电源线路环网运行，各变电站均为两台或多台变压器运行。
（四）地区调峰能力分析
鞍山电网地方电源特点为：发电占比小，火电为主体，自备电源多。 按全社会用电量统计2024年受上级电源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80.1%，地方电厂发电量仅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9.9%，其中火力发电占83.9%，风电、光伏、水电占比16.1%。。
鞍山风、光资源分别属四、三类地区，截至2025年9月底，风电、光伏装机容量78.5万千瓦和77.54万千瓦，仅占全省的3.7%和5.1%，占比较小。
（五）地区电力供需平衡情况分析
鞍山北部分区主要为鞍钢主厂区供电，地理位置主要处于鞍山北部城区。网内由鞍山变#1、#2主变，辽阳变#1主变共3台100万千伏安主变供电，在鞍山变、辽阳变220千伏母线实现与中部供电分区、辽阳电网分区解环运行。
鞍山中部分区主要为市区内商住用户及鞍钢矿业集团供电，地理位置主要处于鞍山南部城区、海城北部部分地区。网内由鞍山变#3主变，唐家变#2、#3主变、王石变#2主变共4台100万千伏安主变供电，在鞍山变、王石变220千伏母线实现与北部、南部供电分区解环运行。中部分区500千伏主变整体供电能力为290万千瓦，最大负荷为167万千瓦，供电裕度较为充分。
鞍山南部分区是镁制品工业负荷的集中地，地理位置主要处于鞍山海城市、岫岩县北部部分地区。网内由王石变#1主变，析木变#2、#3主变共3台100万千伏安主变供电，在500千伏王石变220千伏母线实现与中部供电分区解环运行。同时通过220千伏东牛一二线、英蟠线与营口北部、南部电网相连。南部分区500千伏主变整体供电能力为200万千瓦，最大负荷为132万千瓦。
台安电网由220千伏西桓变、新开变、黄沙变三座变电站组成，变电容量108万千伏安，最大负荷约43万千瓦，通过220千伏辽新一二线与辽中电网相连，通过220千伏边桓线、青桓线与辽西电网相连。
鞍山岫岩电网主要由220千伏岫岩变供电，变电容量36万千伏安，最大负荷约23万千瓦。岫岩变处于丹东-大连系统，通过220千伏黄岫线与大连电网相连，通过 220千伏宝岫线与丹东电网相连。
四、有序用电方案
（一）编制措施
1.有序用电方案
结合2024年辽宁省及各地区电力负荷预测情况，综合考虑各市工业网供负荷占比和全口径网供负荷占比后，向鞍山地区下达的负荷调控指标是：Ⅵ级（5%及以下）23万千瓦；Ⅴ级（5%-10%）46万千瓦；Ⅳ级（10%-15%）56万千瓦；Ⅲ级（15%-20%）74万千瓦；Ⅱ级（20%-25%）94万千瓦；Ⅰ级（25%-30%）112万千瓦。按照《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修订2025年有序用电方案的通知》（辽工信明电〔2025〕41号）要求，将《电力负荷管理办法（2023版）》（发改运行规〔2023〕1261号）第十七条规定的重点限制用电的用户全部安排在Ⅵ级；安排“两高”用户执行有序用电措施，首先限制本地区“两高”用户用电需求。
按照鞍山市电力用户用电特性，根据每级负荷调控指标的最大电力，以“留有裕度”为原则，合理安排有序用电措施，切实保证实施效果。
《电力负荷管理办法（2023版）》第十七条规定的重点限制用电的用户全部列入Ⅵ级，作为优先限制用电的对象。
高耗能、高排放“两高”用户全部列入Ⅴ、Ⅵ级措施。
非“两高”用户的采矿业、纺织业、造纸和纸制品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等日间负荷，生产负荷可随时调控,可作为“快上快下”的错峰负荷,一般无安全隐患,列入Ⅴ级措施。
食品生产相关行业，考虑到其与民生相关，在同等级别下置后执行，故除食品生产相关行业的全部工业负荷列入Ⅳ级及以上措施。将全部工业负荷列入Ⅲ级措施。
商业和服务业:行业用电负荷较小,实施有序用电能力弱,涉及居民生活质量，为保证居民正常生活,将商业和服务业负荷列入Ⅱ级及以上有序用电措施安排。其中餐饮业仅列入Ⅰ级措施。
参与有序用电用户均是按照有序用电编制原则筛选的，总户数为1324户，供电总容量为784.46万千伏安。
（二）执行方式
有序用电工作采用双高全限、自动提级、轮转实施等措施具体实施。
双高全限：安排“两高”企业用户执行有序用电措施时，仅保留保安负荷和承担居民供暖、供气等民生工程负荷。其中，鞍钢集团在执行时视为整体。
自动提级：如本级内启动所有企业仍未满足，自动启动下一级别有序用电措施。
轮转实施：各供电区域内的用户按照有序用电负荷调控措施安排表的排序依次参与各级用户（鞍钢除外）在各自供电区域依次排序执行、限满为止、轮转实施、确保所有企业轮完后启动下一次轮转循环。供电区域之间不存在排序关系，均同时参与执行。
（三）执行流程
1.方案启动
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以下简称“市工信局”）根据电力供需情况，及时启动有序用电方案，并报告鞍山市人民政府。
国网鞍山供电公司（以下简称“供电公司”）及时向市工信局提出启动有序用电方案建议，并配合市工信局发布有序用电启动公告。
2.方案执行
在保证有序用电方案整体执行效果的前提下，供电公司应优化有序用电措施。在电力缺口缩小时，在市工信局授权下，及时有序释放用电负荷，尽量满足用户合理需求，减少限电损失。
在对用户实施、变更、取消有序用电措施前，应提前履行告知义务，并保留工作痕迹。
3.统计上报
有序用电方案实施期间，供电公司应开展有序用电影响负荷、用电量等相关统计工作，并及时报市工信局。
4.工作职责
市工信局会同供电公司共同编制有序用电方案，征求各县（市）区政府及重点企业意见后报市政府审定，经市政府同意后，上报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各县（市）区政府会同各供电分公司负责做好本辖区有序用电方案编制工作，重点企业要“一企一策”做好落实，负责监督管理本地企业执行效果。
五、工作要求
1.市工信局负责全地区的有序用电管理工作，办公室设在电力科。市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相关工作。
2.供电公司是有序用电工作的实施主体，办公室设在市电力负荷管理中心，负责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实施有序用电相关工作；营销部负责统筹安排公司各部门有序用电管理工作；市电力负荷管理中心负责监控、统计有序用电执行期间各项数据，按时组织有序用电演练；客户服务中心、各县（区）分公司负责对接辖区内用户，确保有序用电管理工作实施到位。各部门应依据有序用电方案，结合实际电力供应能力和用电负荷情况，做好有序用电工作。
3.有序用电方案涉及的电力用户应支持配合实施有序用电工作，按照文件要求严格执行。对执行方案不力、擅自超限用电的电力用户由市工信局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按照国家规定程序停止供电。重要用户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置应急保安电源。对组织有序用电不到位的各县（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及重点企业，供电公司将向市工信局进行书面汇报。
4.对符合有序用电执行原则的新装或恢复用电以及用电变更的电力用户，要及时纳入有序用电方案。
5.有序用电实施期间，供电公司应严格履行工作职责，落实工作流程，及时开展有序用电影响用电负荷、用电量等相关统计工作，及时报市工信局。
六、 附则
本方案实施后，原有序用电方案废止，在新的有序用电方案出台之前，延续执行本方案。
[bookmark: _GoBack]
-7-


